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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广州浪奇” ）于近日收到了广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州中院” ）送达的《民事判决书》11份，《民事裁定书》4

份，根据相关材料显示，广州中院已对涉及共计385名原告起诉广州浪奇证券虚假陈述责

任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及裁定。 现将上述诉讼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公司此前披露了朱敏强等投资者诉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 （余21起案件未判

决）、肖建华等352人及冯梅等12人诉广州浪奇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案件基本情况详

见公司于2022年8月24日披露的 《关于涉及诉讼及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6）

及2023年6月1日披露的《关于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35）。

二、本次诉讼事项进展

1、根据《民事判决书》[（2022）粤01民初2254-2265号，(2023）粤01民初212-219、

793-796、813、945、977-982、997-1005、1028-1039、1471-1474、1521、1525、1544、

1624号]显示，广州中院已对上述61起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主要

内容如下：

①被告广州浪奇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 向原告冯梅等61人赔偿投资

差额损失、佣金、印花税合共10,706,731.75元；②驳回原告冯梅等61人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合共169,449.78元，由原告冯梅等61人合计负担7,076.38元，被告广州浪奇负

担162,373.40元。

2、 根据《民事判决书》[（2023） 粤01民初295-326、329-355、357-366、368-375、

377-407、409、411-412、415、418-423、425-432、434-444、446-453、455、457-460、

463、465-470、473-474、480-490、492-509、511-512、514-517、520-523、526-530、

532-536、538-544、946号]显示，广州中院已对上述216起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作出

一审判决，判决主要内容如下：

①被告广州浪奇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聂静等216人赔偿投资

差额损失、佣金、印花税合共26,162,618.98元；②驳回原告聂静等216人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合共413,493.94元，由原告聂静等216人合计负担1,456.99元，被告广州浪奇负

担412,036.95元。

3、 根据 《民事裁定书》 [(2023) 粤01民初327-328、356、376、408、410、413-414、

416-417、424、433、445、454、456、461-462、464、471-472、475-479、491、510、513、

518-519、524-525、531、537号]显示，广州中院已对上述34起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裁

定如下：裁定准许刘庭城等34名原告撤诉。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由原告承担。

4、根据《民事裁定书》[(2023)粤01民初1523号]显示，广州中院已对上述1起证券虚假

陈述责任纠纷案裁定如下：裁定本案按原告杜帅帅撤诉处理。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由原告

承担。

5、根据《民事判决书》[（2022）粤01民初2169、2170号]显示，广州中院已对上述2起

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主要内容如下：①被告广州浪奇向原告朱敏

强等2人赔偿投资差额损失、佣金、印花税合共1,478,279.91元；②被告傅勇国、陈建斌、王

志刚、邓煜、黄健彬对判决第一项确定的被告广州浪奇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③被告陈文

在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广州浪奇债务的20%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④被告王英杰在判决

第一项确定的广州浪奇债务的10%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⑤被告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

所在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广州浪奇债务的30%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⑥驳回原告朱敏强

等2人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合共48,687.38元， 由原告朱敏强等2人合计负担33,

165.33元，广州浪奇等9名被告共同负担15,522.05元。

6、根据《民事判决书》[（2022）粤01民初2194、2197-2198、2287-2288号]显示，广州

中院已对上述5起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主要内容如下：①被告广

州浪奇向原告钱卫青等5人赔偿投资差额损失、佣金、印花税合共1,666,581.75元；②被告

傅勇国、陈建斌、王志刚、邓煜、黄健彬对判决第一项确定的被告广州浪奇债务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③驳回原告钱卫青等5人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合共39,647.61元，由原告钱

卫青等5人合计负担11,893.81元，广州浪奇等6名被告共同负担27,753.8元。

7、根据《民事判决书》[（2022）粤01民初2179-2180、2764-2768号]显示，广州中院

已对上述7起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主要内容如下：①被告广州浪

奇向原告张晓洁等7人赔偿投资差额损失、佣金、印花税合共429,067.59元；②被告傅勇国

对判决第一项确定的被告广州浪奇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③驳回原告张晓洁等7人的其

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合共9,286.11元，由原告张晓洁等7人合计负担313.42元，广州浪

奇等2名被告共同负担8,972.69元。

8、根据《民事裁定书》[（2022）粤01民初2195、2284-2286、2289-2291号]显示，裁定

如下：准许黄祥民等7名原告撤回对傅勇国、陈建斌、王志刚、邓煜、黄健彬的起诉。根据《民

事判决书》[（2022）粤01民初2195、2284-2286、2289-2291号]显示，广州中院已对上述7

起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主要内容如下：①被告广州浪奇向原告黄

祥民等7人赔偿投资差额损失、佣金、印花税合共198,048.81元；②驳回原告黄祥民等7人

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合共5,873.21元，由原告黄祥民等7人合计负担1,946.9元，被

告广州浪奇负担3,926.31元。

9、 根据 《民事裁定书》[（2022） 粤01民初222、225-228、233、236、240、792、797、

799-800、802、806-807、1436-1437、1439、1441号]显示，裁定如下：准许金慧知等19名

原告撤回对傅勇国、陈建斌、王志刚、邓煜、黄健彬、陈文、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的起诉。根

据 《民事判决书》[（2022） 粤01民初222、225-228、233、236、240、792、797、799-800、

802、806-807、1436-1437、1439、1441号]显示，广州中院已对上述19起证券虚假陈述责

任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主要内容如下：被告广州浪奇向原告金慧知等19人赔偿投资

差额损失、佣金、印花税合共815,449.05元。案件受理费合共16,726.78元，由被告广州浪奇

负担。

10、根据《民事判决书》[（2023）粤01民初809-812号]显示，广州中院已对上述4起证

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主要内容如下：①被告广州浪奇向原告岑红等4

人赔偿投资差额损失、佣金、印花税合共319,138.05元；②被告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在判

决第一项确定的广州浪奇债务的30%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③驳回原告岑红等4人的

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合共6,782.03元，由广州浪奇等2名被告共同负担。

11、根据《民事判决书》[（2023）粤01民初1435、1438、1440、1442、1443-1444号]显

示，广州中院已对上述6起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主要内容如下：①

被告广州浪奇向原告李勇等6人赔偿投资差额损失、佣金、印花税合共2,668,578.72元；②

被告傅勇国、陈建斌、王志刚、邓煜、黄健彬对判决第一项确定的被告广州浪奇债务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③被告陈文在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广州浪奇债务的20%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④被告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在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广州浪奇债务的30%范围内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⑤驳回原告李勇等6人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合共43,423.58元，由广州

浪奇等8名被告共同负担。

12、根据《民事判决书》[（2023）粤01民初220-221、223-224、229-232、234-235、

237-239、798、801、803-805、808]显示，广州中院已对上述19起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

作出一审判决，判决主要内容如下：①被告广州浪奇向原告曾锦祥等19人赔偿投资差额损

失、佣金、印花税合共7,487,963.95元；②被告傅勇国、陈建斌、王志刚、邓煜、黄健彬对判决

第一项确定的被告广州浪奇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案件受理费合共122,329.33元，由广

州浪奇等6名被告共同负担。

13、根据《民事判决书》[（2023）粤01民初266-269号]显示，广州中院已对上述4起证

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主要内容如下：①被告广州浪奇向原告马秋香

等4人赔偿投资差额损失、佣金、印花税合共70,961.6元；②被告傅勇国、陈建斌、王志刚、邓

煜、黄健彬对判决第一项确定的被告广州浪奇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③被告陈文在判决

第一项确定的广州浪奇债务的20%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④被告王英杰在判决第一项

确定的广州浪奇债务的10%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⑤被告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在判

决第一项确定的广州浪奇债务的30%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⑥驳回原告马秋香等4人

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合共2,176.95元，由原告马秋香等4人负担881.43元，由广州

浪奇等9名被告共同负担1,295.52元。

三、其他诉讼、仲裁事项及进展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其他诉讼、仲裁进展情况如下：

序号 诉讼/仲裁基本情况

原告/申请

人/上诉人

被告/被申

请人/被上

诉人

涉案金

额（万

元）

诉讼/仲裁进展 诉讼/仲裁审理结果及影响

1

广州浪奇诉江苏汇

鸿国际集团医药保

健品进出口有限公

司、第三人上海密尔

克卫化工储存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案

广州浪奇

江苏汇鸿

国际集团

医药保健

品进出口

有限公司、

第三人上

海密尔克

卫化工储

存有限公

司

1,

476.54

收到二审 《民

事判决书》

《民事判决书》[（2022） 粤01民终

19428号]判决如下：（1）撤销一审

判决；（2） 驳回上诉人广州浪奇全

部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10,

393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

受理费110,393元， 均由浪奇公司

负担。

2

广州浪奇诉常熟市

化工轻工有限责任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案

广州浪奇

常熟市化

工轻工有

限责任公

司

1,775.1

收到二审 《民

事判决书》

《民事判决书》[（2022） 粤01民终

19429号]判决如下：驳回浪奇公司

的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

128,306元，由广州浪奇负担。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重整计划，公司对投资者索赔损失可能产生的债权已进行了预留，将按照重整计

划中规定的普通债权的清偿方案予以清偿。

本次公告的诉讼案件对公司期后利润的影响金额以最终审计结果为准。公司高度重视

相关涉诉事项，将尽最大努力妥善处理并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案

件后续进展，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诉讼案件相关法律文书。

特此公告。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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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获得广州

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所持有的广州浪奇日用品有

限公司100%股权、韶关浪奇有限公司100%股权、辽宁浪奇实业有限公司100%股权、广州

市日用化学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60%股权与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轻工

集团” ）持有的广州新仕诚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60%股份等值部分进行资产置换，拟置

出资产交易价格超过拟置入资产交易价格的置换差额由轻工集团以现金方式补足 （以下

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2023年7月3日，公司收到轻工集团《关于批准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方案的通知》（穗轻工贸集资〔2023〕161号），批准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正在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并将严格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本次交易可能存在的不

确定性，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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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诺唯赞” ）于2023年7月4

日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超募资金投资项

目“生产基地过渡期项目-龙潭多功能GMP车间建设项目” 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公司独立董事针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华

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同意的核查意见。

相关信息具体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367号文）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40,010,000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截至2021年11月9日止，公司已向社

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001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55.00元，募集资金总额

人民币2,200,550,0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91,379,779.41元后的剩余募集资

金净额人民币2,109,170,220.59元，其中超募资金人民币907,045,220.59元。 上述募集资

金于2021年11月9日全部到位，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

“信会师报字[2021]第ZA15793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制度。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披露的《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招股说明书》，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用本次募集资金投

入金额

计划达到预计可使用状

态日期

1 公司总部及研发新基地项目 67,400.00 65,112.50 2024年2月

2 营销网络扩建项目 35,100.00 35,100.00 2023年8月

3 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0 20,000.00 不适用

合计 122,500.00 120,212.50 -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4亿元（占公司超募资金总额的44.10%）投资建设新项

目， 详见公司2022年4月22日、5月11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2、013、016、024），具体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用本次募集资金投

入金额

计划达到预计可使用状

态日期

1

生产基地过渡期项目-龙潭多功能

GMP车间建设项目

14,663.00 12,000.00 2023年6月

2 生产基地项目一期工程 70,888.87 28,000.00 2024年6月

合计 85,551.87 40,000.00 -

三、本次结项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公司本次结项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生产基地过渡期项目-龙潭多功能GMP车间

建设项目” 。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生产基地过渡期项目-龙潭多功能GMP车间建设

项目” 已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项目相关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拟投

入金额（A）

募集资金累计

投入金额（B）

理财收入扣

除手续费后

净额（C）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

待支付尾款

及 质 保 金

（D）

节余金额（E）

（E）= （A）-（B）-

（C）-（D）

生产基地过渡期项目—龙潭

多功能GMP项目

12,000.00 6,777.58 79.36 2,422.42 2,879.36

合计 12,000.00 6,777.58 79.36 2,422.42 2,879.36

注： 利息为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及购买理财产品收益，

实际转出金额以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待支付尾款金额系根据截至2023年6月30日

有明确金额的已签署合同预计，实际结算金额与待支付尾款存在一定差异。

四、本次结项募投项目募集资金结余的主要原因

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公司严格遵守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本着节

约、合理的原则，审慎使用募集资金。通过严格规范采购、建设制度，在保证项目质量和控制

实施风险的前提下，公司加强项目建设各个环节费用的控制、监督和管理，通过对各项资源

的合理调度和优化，合理降低项目建设成本和费用，形成了资金节余。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安全的

前提下，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获得了一定的投资收益，同时募集资金

存放期间也产生了一定的存款利息收入。

该项目存在尚未支付的尾款及质保金，公司将按计划在项目未来运行过程中结合实际

情况进行投入，现阶段形成一定节余。

五、结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鉴于公司“生产基地过渡期项目-龙潭多功能GMP车间建设项目” 已建设完成并投入

使用，公司结合实际经营情况，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拟将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后的

结余募集资金28,793,616.45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结余募集资金转出后，余额为零的募集资金专户将办理销户

手续，注销相关专项账户。

六、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如下一致意见：公司本次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生产基地过

渡期项目-龙潭多功能GMP车间建设项目”结项系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决定；将节余募集资

金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可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该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事项。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本次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生产基地过渡期项目-龙潭多功能GMP

车间建设项目” 结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用于

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可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该

事项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

益的情形。

（三）保荐机构审核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诺唯赞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

程序。 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事项的相关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

适用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 本次募投项目结项

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

公司财务费用，促进公司业务长远发展。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无异议。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之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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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以

下简称“会议” ）于2023年6月29日以通讯方式送达全体监事，并于2023年7月4日以通讯

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及审议

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形成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本次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生产基地过渡期项目-龙潭多功能GMP

车间建设项目”结项符合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公司计划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

经营活动，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可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 该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公

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25）。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7月5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基金新增国金证券为销售机构并

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基金转换业务及参加申购、定期定额

投资申购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根据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与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 ）签署的委托销售协议，自

2023年7月5日起新增委托国金证券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并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和基金转换业务，同时参加国金证券开展的基金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优惠

活动，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国金证券的规定为准。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新增国金证券为销售机构

1、适用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007945 景顺长城改革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9098 景顺长城价值领航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422 景顺长城安享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1423 景顺长城安享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6106 景顺长城量化港股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7272 景顺长城稳健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A

007603 景顺长城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7604 景顺长城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8657 景顺长城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8712 景顺长城品质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8851 景顺长城量化对冲策略三个月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9598 景顺长城科技创新三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2518 景顺长城颐心养老目标日期2040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014148 景顺长城安鼎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4149 景顺长城安鼎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5679 景顺长城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5683 景顺长城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5731 景顺长城核心竞争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5751 景顺长城品质长青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5752 景顺长城核心招景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5775 景顺长城品质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5871 景顺长城国证新能源车电池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A

015872 景顺长城国证新能源车电池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C

016495 景顺长城中证港股通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A

016496 景顺长城中证港股通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C

016906 景顺长城品质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6935 景顺长城中证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6988 景顺长城大中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C人民币

017110 景顺长城新兴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7167 景顺长城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7170 景顺长城优势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7926 景顺长城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8553 景顺长城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8600 景顺长城鼎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C

018760 景顺长城量化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261001 景顺长城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261101 景顺长城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注：上述基金最新业务状态详见本公司发布的相关业务公告。

2、销售机构信息

销售机构全称：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市东城根上街95号

办公地址：成都市东城根上街95号

法定代表人：冉云

联系人：贾鹏

电话：028-86690057、02886690058

传真：028-86690126

客服电话：95310

公司网站：www.gjzq.com.cn

二、通过国金证券开通上述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国金证券提交申

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国金证券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的资

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以及基金申购业务。投资者在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同时，仍

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1、适用投资者范围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上述基金的

基金合同约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

以下基金暂未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009098 景顺长城价值领航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8851 景顺长城量化对冲策略三个月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9598 景顺长城科技创新三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4148 景顺长城安鼎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4149 景顺长城安鼎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7926 景顺长城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2、定期扣款金额

投资者可以与国金证券约定每期固定扣款金额， 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以国金证券为准，

且不设定级差及累计申购限额。 国金证券定期自动代投资者提交的申购金额，应与投资者

原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开通申请中填写的申购金额一致。

3、交易确认

以每期实际定期定额投资申购申请日（T日）的基金份额资产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

额。 定期定额投资申购的确认以各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4、有关“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的具体业务办理规则和程序请遵循国金证券的有关规

定。

三、通过国金证券开通上述基金转换业务

1、本公司自2023年7月5日起在国金证券开通上述基金的转换业务。

投资者在办理上述基金的转换业务时，应留意本公司相关公告，确认转出基金处于可

赎回状态，转入基金处于可申购状态。

（1）以下基金暂未开通转换业务：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006106 景顺长城量化港股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16988 景顺长城大中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C人民币

（2）以下基金暂未开通A、C类份额互转业务：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014148 景顺长城安鼎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4149 景顺长城安鼎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3）景顺长城稳健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A（基金代

码：007272） 与景顺长城颐心养老目标日期2040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

（FOF）（基金代码：012518）仅可与本公司旗下FOF基金进行转换，不可与本公司旗下其

他基金进行转换。

投资者申请基金转换时应遵循国金证券的规定提交业务申请。

2、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及规则

关于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及规则请另行参见本公司相关公告或基金招募说明书。

四、优惠活动内容

投资者通过国金证券一次性申购或定期定额投资申购本公司上述基金 （限前端收费

模式），可享受申购费率折扣优惠，具体的费率优惠规则，以国金证券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五、相关说明

若今后国金证券依据法律法规及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对投资起点金额、级差及累计申购

限额等标准进行调整，以国金证券最新规定为准。

六、业务咨询

1、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 8888� 606、0755-82370688

网址：www.igwfmc.com

2、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10

公司网站：www.gjzq.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

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

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

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

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三年七月五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基金新增国新证券为销售机构并

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及参加

申购、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优惠的

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根据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与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新证券” ）签署的委托销售协议，自

2023年7月5日起新增委托国新证券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并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 ，同时参加国新证券开展的基金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具体的业

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国新证券的规定为准。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新增国新证券为销售机构

1、适用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017091 景顺长城纳斯达克科技市值加权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QDII)A人民币

017093 景顺长城纳斯达克科技市值加权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QDII)C人民币

501225 景顺长城全球半导体芯片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LOF）场外A类人民币份额

016668 景顺长城全球半导体芯片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LOF）场外C类人民币份额

注：上述基金最新业务状态详见本公司发布的相关业务公告。

2、销售机构信息

销售机构全称：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4号2幢1层A2112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18号中国人保寿险大厦

法人：张海文

联系人：孙燕波

客服电话：95390

官网地址：https://www.crsec.com.cn/

二、通过国新证券开通上述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国新证券提交申

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国新证券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的资

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以及基金申购业务。投资者在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同时，仍

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1、适用投资者范围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上述基金的

基金合同约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

2、定期扣款金额

投资者可以与国新证券约定每期固定扣款金额， 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以国新证券为准，

且不设定级差及累计申购限额。 国新证券定期自动代投资者提交的申购金额，应与投资者

原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开通申请中填写的申购金额一致。

3、交易确认

以每期实际定期定额投资申购申请日（T日）的基金份额资产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

额。 定期定额投资申购的确认以各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4、有关“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的具体业务办理规则和程序请遵循国新证券的有关规

定。

三、优惠活动内容

投资者通过国新证券一次性申购或定期定额投资申购本公司上述基金 （限前端收费

模式），可享受申购费率折扣优惠，具体的费率优惠规则，以国新证券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四、相关说明

若今后国新证券依据法律法规及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对投资起点金额、级差及累计申购

限额等标准进行调整，以国新证券最新规定为准。

五、业务咨询

1、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 8888� 606、0755-82370688

网址：www.igwfmc.com

2、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390

官网地址：https://www.crsec.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

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

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

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

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三年七月五日

证券代码：688779� � � � � � � �证券简称：长远锂科 公告编号：2023-036

转债代码：118022� � � � � � � �转债简称：锂科转债

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公司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累计转股情况：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锂科转债”自2023年4月17日开始转股。 截至2023年6月30日，“锂科转

债”共有人民币179,000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11,343股，占“锂科转债” 转股

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6%。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3年6月30日“锂科转债”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

民币3,249,821,000元，占“锂科转债”发行总量的99.9945%。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784号）同意注册，公司于2022

年10月11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了3,25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

元，发行总额为325,000.00万元，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六年，即自2022年10月11日至2028

年10月10日。

（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302号文同意，公司325,000.00万元

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2年11月7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锂科转债” ，

债券代码“118022” 。

（三）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锂科转债”自2023年4月17日起可转换为本

公司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初始转股价格为15.76元/股，因公司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

派，自2023年6月15日起公司可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为人民币15.53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3年6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湖南长远锂科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锂科转债” 转股价格的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号：2023-034）。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锂科转债” 的转股期限为2023年4月17日至2028年10月10日，自2023年4月17日至

2023年6月30日期间，“锂科转债” 共有人民币179,000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

11,343股，占“锂科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6%。

截至2023年6月30日 “锂科转债”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3,249,821,000

元，占“锂科转债”发行总量的99.9945%。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3年4月16日）

本次可转债转

股

其他变动

变动后

（2023年6月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914,524,698 0 -7,784,000 906,740,698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14,681,574 11,343 7,784,000 1,022,476,917

总股本 1,929,206,272 11,343 0 1,929,217,615

注：上表中“其他变动” 系战略投资者根据《科创板转融通证券出借和转融券业务实

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出借股份所致。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锂科转债” 的详细情况，请查阅公司于2022年9月30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31-88998117

联系邮箱：cylico@minmetals.com

特此公告。

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5日

证券代码：688236� � �证券简称：春立医疗 公告编号：2023-029

北京市春立正达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涉及类别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 H�股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此议

案需要经过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2023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2023年第一次H�

股类别股东大会上述 3个股东大会出席会议的股东分别投票， 每个股东大会针对此议案

需经出席该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其中，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

2023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在2023年 6�月28日已经分别审议通过该议案，2023年第

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于2023年7月4日审议通过，该议案获审议通过，敬请投资者注意。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7月4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通州区通州经济开发区南区鑫觅西二路10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

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H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

2、出席会议的H股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4,837,243

3、出席会议的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H股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5.595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2023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史文玲女士主持， 以现

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全体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H股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H股 14,837,24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不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

2.� 2023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需经过2022年年

度股东大会、2023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23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大会分别

审议通过，目前该议案已经上述三个股东大会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该议案获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

律师：石有明、李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市春立正达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7月5日

证券代码：003011� � � � � �证券简称：海象新材 公告编号：2023-040

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监事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公司监事沈财兴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6月6日在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

《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监事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3-036），沈财兴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659,87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9%），计划以集

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600,000股。减持期间为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

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如遇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拟减持股份

数量将做相应调整）。

近日，公司收到沈财兴先生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截止本公告披

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成。 现将沈财兴先生减持计划实施完成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

均价（元/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沈财兴

集中竞价交易

2023年6月29日 31.73 327,000 0.3185

2023年6月30日 32.38 269,000 0.2620

2023年7月3日 32.30 3,900 0.0038

合 计 - - 599,900 0.5843

减持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及资本公积金转增的股份。

减持价格区间：31.35元/股-32.76元/股。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沈财兴

合计持有股份 2,659,874 2.5906 2,059,974 2.0063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664,969 0.6476 65,069 0.0634

有限售条件股份 1,994,905 1.9429 1,994,905 1.9429

注：若出现总数与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二、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1、 监事沈财兴先生的本次减持事项不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监事沈财兴先生本次减持事项已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

此前披露的意向、承诺及减持计划一致。

3、监事沈财兴先生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

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监事沈财兴先生在《招股说明书》中作出的承诺有：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在锁定期满后3年内，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本人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满后，将严

格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减持的相关规则，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监事沈财兴先生的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沈财兴先生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5日

证券代码：002043� � � �证券简称：兔宝宝 公告编号：2023-051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年度报告的补充及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4月28日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 经事后审查发现，《2022

年年度报告》中“第六节重要事项” 之“十二、处罚及整改情况” 的相关信息有误，现予以

补充更正。

一、 更正情况

对“第六节 重要事项”之“十二、处罚及整改情况”进行补充和更正披露，

具体如下：

更正前：

十二、处罚及整改情况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处罚及整改情况。

更正后：

十二、处罚及整改情况

□适用√不适用

(表附后)

整改情况说明√

□适用√不适用

收到《监管函》及《警示函》后，公司及相关人员高度重视其中指出的问题，严格按照

文件要求，持续加强证券法律法规学习，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财务和会计管理制度，强化信

息披露事务管理，提高规范运作意识；切实勤勉尽责，促使公司规范运作，保证信息披露的

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促进公司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二、 其他说明

除上述补充披露的内容外，其他内容不变。 本次补充后的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已

同时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进行披露，公司就上述补充披露给投资者带来

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5日

名称/姓名 类型 原因

调查处罚

类型

结论（如有）

披露日

期

披露索引

德华兔宝宝

装饰新材股

份有限公司

其他

经公司控股股东德华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德华集团）2021年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德华集团董事长

丁鸿敏向德华集团的核心员工奖励其个人持有的德华

集团股份， 其中授予兔宝宝及下属子公司员工股份2,

915,919股，授予日为2021年11月5日，公司按照授予日

集团的评估价值2,130,255,075.3元确认集团内股份支

付费用51,618,610.93元, 占公司2020年经审计净利润

的12.82%。 公司迟至2022年4月28日在2021年年度报告

中披露上述事项。

其他 监管函

2022-7

-7

《关于对德华兔宝宝装饰新

材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

公司部监管函〔2022〕第

161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http://www.szse.cn/）

中国证监

会采取行

政监管措

施

采取出具警示函

的监督管理措施,

并记入证券期货

市场诚信档案

2022-1

2-24

《关于公司及相关人员收到

浙江证监局警示函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2-049）巨

潮 资 讯 网（www.cninfo.

com.cn）

丁鸿敏 实际控制人 经公司控股股东德华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德华集团）2021年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德华集团董事长

丁鸿敏向德华集团的核心员工奖励其个人持有的德华

集团股份， 其中授予兔宝宝及下属子公司员工股份2,

915,919股，授予日为2021年11月5日，公司按照授予日

集团的评估价值2,130,255,075.3元确认集团内股份支

付费用51,618,610.93元, 占公司2020年经审计净利润

的12.82%。 公司迟至2022年4月28日在2021年年度报告

中披露上述事项。

中国证监

会采取行

政监管措

施

采取出具警示函

的监督管理措施,

并记入证券期货

市场诚信档案

2022-1

2-24

《关于公司及相关人员收到

浙江证监局警示函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2-049）巨

潮 资 讯 网（www.cninfo.

com.cn）

陆利华 董事

姚红霞

高级管理人

员

丁涛

高级管理人

员


